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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意 見  

前據媒體大幅報導，逃逸越南籍外勞 A 女與國人 B

男同居生女，因未申報戶口，其女 C 小妹 8 歲仍未就學，

1 家 3 口生活困苦棲身祖墳，A 女為解決女兒戶籍及就學

問題，主動向警方自首，卻可能將面臨遭遣返而骨肉分

離之困境。究我國現行入出國及移民法與兩公約之家庭

團聚與子女享有父母照顧權利之扞格衝突應如何解決，

始符合相關國際人權標準？另相關主管機關是否善盡社

會救助及維護兒童權益之責？內政部對類此個案之外籍

配偶或勞工在臺所生非本國籍子女人數及其生活狀況有

無確切掌握，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另本案調查期間，

報載臺東縣男童 D 為印尼籍外勞與國人未婚同居所生，

該外勞後遭查獲遣返，因 D 經鑑定非為國人子女，且其

生母返回印尼後行方不明，致 D 無法被收養，亦無法取

得我國國籍，影響其就學就醫權益至鉅，爰申請自動調

查。 

為釐清案情，於民國（下同）103 年 3 月 11 日請桃

園縣政府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

專勤事務第一大隊桃園縣專勤隊（以下簡稱桃園縣專勤

隊）人員就本案案情至本院簡報，並向內政部、衛生福

利部（以下簡稱衛服部）及桃園縣政府調閱相關卷證，

嗣於同年 4 月 8 日約詢內政部邱昌嶽常務次長、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簡慧娟署長及桃園縣政府社會局陳仲

良局長暨相關業務主管人員，業已調查竣事，茲將調查

意見臚列如次： 

一、逃逸外勞等在臺生育之子女因生父不詳、生母失聯等

處境，而成為無國籍孩童或人球，嚴重損及其人權乙

案，內政部雖經本院糾正，卻仍未辦理非本國籍新生

兒出生登記及命名，亦未清查 101 年以前出生之是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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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是否出境，以及如未出境有無取得合法居留身分

等狀況，肇致許多未具合法居留身分之非本國籍孩童

隱身於社會角落，成為黑戶，嚴重影響其基本權益，

亦可能形成治安隱憂，核有重大疏失。 

(一)依據兩公約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4 條規

定：「一、所有兒童有權享受家庭、社會及國家為

其未成年身分給予之必需保護措施，不因種族、…

或出生而受歧視。二、所有兒童出生後應立予登記

，並取得名字。三、所有兒童有取得國籍之權。」

另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0 條亦規定：「本

公約締約國確認：…3、所有兒童及少年應有特種措

施予以保護與協助，不得因出生或其他關係而受任

何歧視。…」又「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

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

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及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

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保護人民不受他人

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為前揭兩公

約施行法第 2 條至第 4 條所明定。此外，政府為落

實兩公約有關非本國籍兒少權益之保障，於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權法）第 22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會同戶政、移民主管機關協

助未辦理戶籍登記、無國籍或未取得居留、定居許

可之兒童、少年依法辦理有關戶籍登記、歸化、居

留或定居等相關事項。前項兒童、少年於戶籍登記

完成前或未取得居留、定居許可前，其社會福利服

務、醫療照顧、就學權益等事項，應依法予以保障

。」爰此，對於逃逸外勞或失聯外配所生子女未具

合法居留身分，在臺滯留衍生之諸多問題，政府相

關權責機關允應積極掌握其行蹤及生活狀況，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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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公約及兒少權法保障渠等權益規定之意旨，積極

因應妥處，並基於貫徹「人權立國」之國策，確實

保障其基本人權，合先敘明。 

(二)80 年間，鑑於國內屢屢發生兒童遭虐待、疏忽之事

件頻傳，故大幅翻修兒童福利法，遂有新生兒「出

生通報」制度設計，以確保每位兒童均已辦理出生

登記，俾後續就學、就醫及其他權益得以確保。故

82 年修正之兒童福利法增訂第 2 條第 2 項規定：「

兒童出生後十日內，接生人應將出生之相關資料通

報戶政及衛生主管機關備查。」嗣 92 年再將「兒童

福利法」及「少年福利法」合併修正為兒童及少年

福利法，該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胎兒出生後七

日內，接生人應將其出生之相關資料通報戶政及衛

生主管機關備查。」100 年 11 月 30 日修正之兒少

權法第 14 條規定：「胎兒出生後七日內，接生人應

將其出生之相關資料通報衛生主管機關備查；其為

死產者，亦同（第 1 項）。接生人無法取得完整資

料以填報出生通報者，仍應為前項之通報（第 2 項

）。衛生主管機關應將第一項通報之新生兒資料轉

知戶政主管機關，由其依相關規定辦理；必要時，

戶政主管機關並得請求主管機關、警政及其他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協助（第 3 項）…」。 

(三)按出生通報之目的係為確保每位兒童均能辦理戶籍

登記並取得名字，避免成為黑戶人口而影響其權益

；故出生通報後，如父母未於一定期間內至戶政機

關辦理出生登記，戶政機關得代為辦理出生登記及

命名。依戶籍法第 4 條第 1 款規定：「戶籍登記，

指下列登記：一、身分登記：（一）出生登記。…

」第 6 條：「在國內出生十二歲以下之國民，應為

出生登記。無依兒童尚未辦理戶籍登記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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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條第 1 項：「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

生或確定後三十日內為之。但出生登記至遲應於六

十日內為之。」同條第 3 項前段：「戶政事務所查

有不於法定期間申請者，應以書面催告應為申請之

人。」同條第 4 項：「有下列應為戶籍登記情形之

一，經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逕行為之：

一、出生登記。…」又同法第 49 條第 2 項：「戶政

事務所依前條第四項規定逕為出生登記時，出生登

記當事人姓氏，婚生子女，以抽籤決定依父姓或母

姓登記；非婚生子女，依母姓登記；無依兒童，依

監護人之姓登記，並由戶政事務所主任代立名字」

。 

(四)按出生戶籍登記僅適用於本國籍兒童，不適用於非

本國籍兒童。然內政部為發揮資訊資源共享效益，

並落實新生兒之資料管理，於 93 年 4 月 8 日訂定「

出生資料網路通報作業要點」，該作業要點第 2 點

規定略以，內政部透過網路傳輸方式取得由國民健

康局（現為衛福部國民健康署）傳輸之出生通報資

料後，應以 7 日為一週期傳送。如父母均為外國籍

，母為外國籍而父不詳之新生兒出生通報資料，以

資料交換方式，由移民署取回資料，另由戶政司複

製一份留存，作為非本國籍新生兒出生資料之管理

。移民署於取得上開非本國籍新生兒資料後，相關

資料即建置於該署內部外人管理資訊（NIA）系統，

以供該署各直轄市、縣（市）服務站及專勤隊至該

系統查證之用，各服務站受理外籍新生兒依入出國

及移民法第 26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申請外僑居留時

，即至系統查證並據以核發該外籍新生兒之外僑居

留證，即非本國籍兒童並不辦理出生登記及命名。 

(五)本院前調查「有關外勞或外配因外遇、逃逸、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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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遣返等因素，致其在臺生育之子女面臨生父

不詳、生母失聯等處境，成為無國籍孩童或人球，

非但無法申辦居留證、國籍或辦理收養，更無法享

有健保就醫或就學等基本照顧，侵害兒童人權等情

。」乙案，發現內政部所屬移民署自 96 年起接收警

政署移撥外僑管理業務，迄至 101 年時仍對於境內

非本國籍新生兒狀況未有通盤之掌握，就本院詢問

國內究有多少非本國籍新生兒？有無獲得合法居留

身分？是否已出境等問題，該署均無法確實掌握及

提供資料；另該署提出承接自警政署之非本國籍新

生兒資料共計 1,209 筆，再加上 96 年度至 100 年度

非本國籍新生兒 3,003 人，合計共 4,212 人之數據

，其後亦顯示仍有錯誤，本院遂於 101 年對內政部

所屬之怠失提出糾正，案由為「內政部所屬相關主

管機關對於非本國籍新生兒網路通報作業機制未充

分掌握，就新生兒之年度通報資料之統計有欠覈實

，復未能通盤掌握非本國籍新生兒有無取得合法居

留身分及是否出境等狀況；另該部長期以來未辦理

非本國籍新生兒出生登記，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明定所有兒童出生後應立予登記，並取得名字

之規定不符，且未積極檢討修正，均核有怠失。」

見 101年 12月 6日 101內調 0097號調查報告及 101

內政 0034 號糾正案。 

(六)詎至 103 年本案調查期間，內政部仍未辦理非本國

籍兒童出生登記及命名。又內政部雖已針對 96 年至

101 年外籍新生兒出生通報資料計 3,774 人與衛福

部完成比對，惟本院調查委員詢問 101 年前非本國

籍新生兒去向清查及追蹤情形，以及未取得合法居

留身分亦未出境者之數據時，該部亦未能確切回覆

。又該部對於 101 年 7 月至 102 年 6 月非本國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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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兒通報之 801 人中，雖已對 560 人進行訪查，訪

查結果未辦理居留證者高達 295 人（其中行方不明

者計 54 人），統計該期間仍有逾三分之一未清查或

行方不明；顯見內政部對本院於 101 年糾正該部後

對非本國籍新生兒資料不問調查前或後出生者均未

積極妥處，桃園 C 小妹及臺東 D 個案就前案而言是

應清查而未清查所衍生之結果，內政部之清查作為

如持續延宕，遲不辦理出生登記及命名，這些隱身

於社會角落之孩童，隨著是類兒童逐漸成長，其就

學、就醫等基本權益勢將遭受更嚴重之影響，內政

部核有重大疏失。 

(七)本案 A 女於 94 年於 B 男家中生下 C 小妹，因 C 小妹

有失溫現象，緊急送至桃園縣○○婦產專科診所治

療，並由該診所為 C 小妹辦理出生通報。當時 A 女

雖未提供身分證明文件，且以「○氏○」假名供該

診所登載就醫資料，惟該診所已如實通報產婦為外

籍人士，且陪同 A 女及 C 小妹就醫之 B 男所填具就

診資料中，其連絡電話及居住地址均為屬實，如是

時移民署於接獲 C 小妹出生通報資料後，立即前往

關懷並將本案列管，C 小妹將不至在就醫及就學上

之基本權益受到延誤。臺東縣 D 童出生時其母資料

雖皆為真實，亦經出生通報，惟因內政部怠於後續

追查，該等個案又無接續之出生登記及命名等機制

管制，肇致迄今 D 童仍為無合法居留身分之黑戶人

口，此亦為非本國籍兒童應有類似國人出生通報配

套措施之出生登記及命名等機制應設而未設之結果

。 

(八)綜上，內政部業經本院 101 年糾正，惟仍未辦理非

本國籍新生兒出生登記及命名，亦未清查民國 101

年以前出生之是類孩童是否出境，以及如未出境有

無取得合法居留身分等狀況，肇致許多未具合法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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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身分之非本國籍孩童隱身於社會角落，成為黑戶

人口，嚴重影響其就學、就醫等基本權益，亦可能

形成治安隱憂，核有重大疏失。 

二、目前國內身分不明或無合法居留身分之非本國籍兒

童及少年不在少數，為及早發現及保障其基本權益，

衛生福利部允宜研議將上述之孩童列為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通報對象，並宜積極督促各縣市政

府善用民力，加強宣導鄰里互助之自動通報，俾能及

時提供必要之協助。 

(一)社會救助法第 9 之 1 條規定：「教育人員、保育人

員、社會工作人員、醫事人員、村（里）幹事、警

察人員因執行業務知悉有社會救助需要之個人或家

庭時，應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又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權法）

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

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司法人員、村（里）

幹事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於執行

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二十四小時：一、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

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二、充當第四十七條第

一項場所之侍應。三、遭受第四十九條各款之行為

。四、有第五十一條之情形。五、有第五十六條第

一項各款之情形。六、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又

同法第 54 條規定：「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

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司法人員、村（里）幹

事、村（里）長、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及其他執

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

童及少年家庭遭遇經濟、教養、婚姻、醫療等問題

，致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應通報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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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市）主管機關。」爰對於有社會救助需求

者、兒童及少年有受虐或有未獲適當照顧之高風險

者，相關人員有通報主管機關之責任，先予陳明。 

(二)按現行法令對於有社會救助需求、兒童及少年受虐

或未獲適當照顧之高風險者，有向主管機關通報的

機制，如 C 小妹個案居住於祖墳，無水、電供應，

生活環境及條件極為惡劣，自得為兒少權法第 54

條規定因兒童少年家庭遭遇經濟等問題致未獲適當

照顧之通報對象。惟如就外表觀察，並無兒少權法

及社會救助法所規定應通報情形者，即使得知其為

身分不明或無合法居留身分之非本國籍兒童少年，

責任通報人亦可能因法無規定而致輕忽；如臺東 D

童個案，在其家人照料下，不符合社會救助法及兒

少權法高風險兒童應通報之規定。爰如將身分不明

或無合法居留身分之非本國籍兒童少年列入兒少權

法之通報對象，將有助於及早發現是類兒童及少年

。 

(三)本案 C 小妹長期未被發現，其原因除因 B 男刻意躲

藏外，復因 C 小妹生母 A 女為逃逸外勞，故有隱匿

情形而不易發現；又 B 男兄弟姊妹雖亦居住於該祖

墳附近之房舍，對其處境亦知之甚詳，惟因與 B 男

皆有糾紛，雙方互無往來，對其不予理會更無通報

意願。另桃園縣政府表示，依據社會救助法及兒少

權法規定負有通報責任之人員，亦因無法知悉此一

個案而無從通報協助，致令此一居住祖墳駭人聽聞

個案持續一年餘，因個案 A 女向移民署桃園縣專勤

隊自首方被揭露。按現行法令對於有社會救助需求

、兒童及少年受虐或未獲適當照顧之高風險者，有

向主管機關通報的機制，惟該通報機制原則上頇以

責任通報人知悉為前提，如不知悉則無法通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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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個案而言，B 家 3 口棲居祖墳一年餘，其旁不

遠處即為人口密集之居住聚落，一位外籍母親與一

位學齡兒童棲居於祖墳，較機警之民眾應能發現其

異於常情之處；爰此，就涉及兒童及少年權益保護

通報機制，雖有法令規定，似仍有疏漏之處，內政

部宜督促各縣市政府善用民力，加強宣導鄰里互助

通報，基於守望相助及相互關懷等因素自動通報，

藉以強化整體通報系統效能，俾及早發現類似個案

。 

(四)按兒少權法第 54 條規定意旨，村里長等相關人員，

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家庭遭遇經濟等問題

，導致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負有通報

相關主管機關之責，俾提供此類高風險兒少及時之

庇護，亦藉此補足兒少保護漏洞。鑒於內政部移民

署迄今仍未能徹底掌握非本國籍兒童相關資料及人

口流向，類似本案 C 小妹等之黑戶人口恐仍為數不

少，如未能儘快發現，任令其基本權益受損狀態延

續，終將造成國家社會未來更沉重之負擔。為落實

兩公約所揭櫫之基本人權，確保是類兒童享有基本

權益，衛生福利部允宜研議將此類身分不明或無合

法居留身分之非本國籍兒童及少年列入兒少權法之

通報對象，使這些無合法身分之非本國籍兒少，即

使未因經濟、教養、婚姻或醫療等因素而居於弱勢

，亦未遭受虐待，亦能透過法定責任通報制度，而

儘快擁有合法身分並接受國家及社會最基本之照護。 

(五)綜上，為及早發現身分不明或無合法居留身分之非

本國籍兒童少年，確保其基本權益，衛生福利部允宜

研議將身分不明或無合法居留身分之非本國籍兒童及

少年列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責任通報對

象，俾能及時提供必要之協助；並宜督促各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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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善用民力，加強宣導鄰里互助之自動通報，俾能

及時提供是類兒童必要之協助。 

三、衛生福利部未能積極防杜外籍產婦提供錯誤資料、冒

用或不提供身分證明文件而就診，影響非本國籍新生

兒通報資料正確性，致內政部後續追蹤及列管之困難

，允應檢討改進。 

(一)本案 A 女於 94 年產下 C 小妹後至醫院就診時，因其

為逃逸外勞，即以○氏○之假名填具就醫紀錄，該

醫院復於不知情的情況下以該假名辦理出生通報，

新生兒資料最後傳送至移民署非本國籍新生兒資料

庫中。類此以假資料、冒用或不提供身分證明文件

就醫產子案件層出不窮，除紊亂新生兒通報系統資

料之正確性外，亦使內政部移民署後續追查更顯困

難，損害該新生兒之權益。 

(二)按目前醫療院所實際執行產婦接生時，如發現當事

人產婦疑似冒用或不願提供相關證明文件，接生醫

療院所係依據出生通報作業工作手冊之「肆、接生

醫療院所之權責及注意事項第 7 點之規定：『如發

現產婦係冒用他人身分證明文件者，請當事人（或

接生醫療院所）先至當地警察機關報案，再依報案

三聯單或法院判決之證明文件及相關資料，以公文

方式函送縣（市）政府衛生局，副知國民健康局做

為開放修改權限之依據。』」故目前醫療院所如發

現產婦疑似冒用或不願提供相關證明文件，應通報

當地警察機關並填妥報案三聯單後，續由警方轉報

移民署處理；各地移民署專勤事務分隊則請非本國

籍產婦出院後，至該隊報到後辦理查驗身分。 

另為保障新生兒之相關權益及戶籍資料之正

確性，接生醫療院所於受理產婦待產接生時，應依

現行接生醫療院所依據出生通報作業工作手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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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接生醫療院所之權責及注意事項」第 3 點之規

定：『嬰兒出生資料上請產母右手拇指捺印及新生

兒雙腳掌蓋印，若有特殊外表異常現象，亦請詳細

記錄或拍照。』」爰醫療院所應確實查驗其身分證

件（居留證、定居證、護照等）之「正本」，核對

是否為本人，並複印其身分資料留存病歷；如產婦

無法提供證明文件，仍應將其出生資料上傳通報，

並留存產婦及親友相關資料（含手機及聯絡電話）

，作為日後查證追蹤之用。 

(三)然依前開工作手冊規定程序，醫療院所究非刑事偵

查機關，難以判斷當事人產婦疑似冒用不實證件，

具體實施後恐仍有疏漏；且醫療院所如發現產婦疑

似冒用或不願提供相關證明文件，通報當地警察機

關並由警方轉報移民署處理雖屬可行，但當地移民

署專勤事務分隊再請非本國籍產婦出院後至該隊報

到以辦理查驗身分之作法，係屬要求不法之人自投

法網，顯悖離常情。又實施之具體作法上，應避免

該外籍產婦藉機潛逃，甚至憚於前往醫院生產，因

而危及渠與新生兒生命安全之情事發生。 

(四)為保障非本國籍新生兒之相關基本權益，衛福部允

應加強與內政部之橫向連繫，研議較佳之外籍產婦

身分識別方式，並要求醫療院所與當地警察、移民

及社會福利機關建立聯繫窗口，對外籍產婦未提供

身分證明資料或疑似冒用證件者，立即通報警察或

移民機關處理，俾查察該外籍產婦是否為逃逸外勞

或行方不明之外籍配偶，如涉及社會福利服務或醫

療照顧等事項，亦應通知社會福利機關介入，以積

極落實兒少權法第 14 條及第 22 條之相關規定。本

院業於 101 年函請行政院轉衛生福利部檢討改進，

該部就此類外籍產婦提供錯誤資料、冒用或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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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明文件就診情形仍未能積極防杜，影響非本

國籍新生兒通報資料正確性，肇致內政部後續追蹤

及列管之困難，允應再予檢討改進。 

四、桃園縣政府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竭盡所能，妥適

提供本案個案保護安置、就學及接種常規疫苗等措施

，並協調熱心公益團體為其募集善款，使其得以返回

母國及生活暫時無虞，其積極協助作法，應予肯定。 

(一)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專勤事務第一大隊桃園縣專

勤隊（以下簡稱桃園縣專勤隊）於 103 年 2 月 25

日受理本案逃逸越南籍外勞 A 女之自首案件，發現

A 女於 94 年與國人 B 男未婚同居，同年底產下 C 小

妹，後因生活困苦，1 家 3 口棲居於 B 男家族祖墳

已一年餘，考量 C 小妹就學及生活條件問題，故決

定向桃園縣專勤隊自首。為查明 A 女敘述是否真實

，桃園縣專勤隊發現該處位居偏僻田野間，生活及

居住條件至為惡劣，該專勤隊隨即安排 B 男 1 家 3

口保護安置。桃園縣專勤隊亦立即聯絡桃園縣政府

社會局，當日由該局社工人員將 B 男全家安排至適

切之安置處所。由於 A 女為逾期居留之逃逸外勞，

依現行法令規定將處以罰鍰後並令其返鄉；該專勤

隊考量 A 女生活困苦，遂主動協助向民間善心人士

勸募，因各界善款陸續湧入，該隊並協調社會愛心

團體協助受理社會各界捐款事宜，目前累計捐款已

逾新臺幣 10 萬元。俟桃園縣政府安排 A 女、B 男與

C 小妹進行親子血緣鑑定後，復由該專勤隊於同年 3

月 12日協助 C小妹母女向越南駐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申請旅行文件，並委請該辦事處協助其母女辦理

共同返國事宜，不至於發生如媒體報導骨肉分離之

困境。其辦理返國手續約需 3 個月期間內，持續由

桃園縣政府妥善保護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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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園縣政府則於接獲該縣專勤隊通報後，將 A 女與

C 小妹安置於該府庇護處所，考量 B 男罹患慢性疾

病，另予安置於該縣具有醫療設備之養護中心治療

。又為鑑定 B 男與 C 小妹之血緣關係，該府於 103

年 3 月 3 日安排 A 女、B 男與 C 小妹至法務部調查

局進行親子血緣鑑定，因鑑定結果確認 C 小妹與鍾

男不具親子關係，依規定認定 C 小妹目前具有越南

籍，C 小妹依規定應隨 A 女一併返回越南。桃園縣

政府在該母女返國前，已先行安排 C 小妹就讀國小

一年級，每週一、四由學校志工協助 C 小妹對國語

及數學科目進行補救教學，務使課業進度不致落後

，另亦對其補行施打常規疫苗，以確保身體防疫能

力。據桃園縣政府表示，C 小妹個性活潑外向，與

同學相處融洽，尚能適應學校生活，安置機構對其

生活起居亦有妥適照顧。 

(三)移民署桃園縣專勤隊在受理本案 A 女自行到案案件

中，能積極查察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實地勘查 A

女棲居場所生活環境，並於當日立即連絡桃園縣政

府完成 A 女 1 家 3 口保護安置作為，使其脫離惡劣

居住環境，納入社會福利保護系統中，其積極任事

態度已屬難能可貴；又該隊除協助 A 女辦理返國事

宜外，考量 A 女處境極為特殊且身無分文，無力支

付罰鍰及返國機票，該隊亦協助其募集善款，該善

款除使 A 女未來得以順利出境外，同時負擔其返回

越南後短期之生活開銷，桃園縣專勤隊於本案之積

極作為，促進政府正面形象，值得肯定。另桃園縣

政府亦能本於職權，在桃園縣專勤隊通報本案個案

當日即完成保護安置措施，並考量 C 小妹與 A 女母

女相依之緊密關係，將其共同安置；又於 C 小妹等

待返國期間，仍積極安排其就學、補救教學及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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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常規疫苗等相關措施，以保障其基本權益，並

落實兩公約有關非本國籍兒少權益保障，以及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2 條規定之立法意旨

，亦應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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